
- 1 -

泉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处、研究生院(筹)文件

研究生〔2022〕9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硕士研究生网络
远程复试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

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教学函〔2021〕2号）和福建省相关文件

精神，按照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《泉州师

范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要求，现就做

好我校2022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复试录取工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复试人选

符合我校复试分数线要求的一志愿考生、符合各学院调

剂要求的调剂志愿考生。

二、复试方式

我校采用中国移动“5G 智慧云考场”（简称“云考场”）

远程面试系统开展复试工作。具体操作方法详见附件（含备

用系统学信网“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使用说明）。

三、远程复试组织与要求

1.提供远程复试技术保障。各学院应成立网络远程复试

技术保障组，保障组人数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自定，保障

组负责本学院的网络远程复试正常进行，并负责培训复试评

委专家和工作人员。



- 2 -

2.加强模拟演练。要提前组织模拟演练，复试评委专家、

工作人员和考生务必将演练当实战，在模拟演练中检验网

络、设备，熟悉流程、要求，提前发现并及时排除潜在风险，

确保正式复试顺利进行。

3.科学命制试题。根据专业领域和方向特点，制定适合

网络远程复试特点的复试试题、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，对考

生专业基础、创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进行全面科学考察。

原则上应命制多套试题并安排考生随机抽取，应尽可能采用

综合性、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，做到试题内容科学严谨，具

有一定的区分度，难易程度要适当；多套试题要做到难度系

数相当，数量充足。确保复试试题科学、规范，切实做好试

题安全保密工作。

4.优化考生服务。各学院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畅通考

生咨询通道，安排专人受理考生咨询，及时为考生答疑解惑。

加强对考生网络远程复试的指导，使考生熟知网络远程复试

流程和相关要求，掌握复试系统平台的使用方法。对于贫困

地区考生和残疾考生等特殊群体，要考虑考生实际情况，制

订复试应急方案进行兜底保障，加强人文主义关怀。

5.加强信息公开。各学院要增强复试录取工作的透明

度，对于应公开的招生复试录取信息，应严格按照规定准确、

规范、充分、及时的公开，并按照“谁公开、谁把关”“谁

公开、谁解释”“谁公开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好对所公开

信息的审核把关和解释说明工作。拟招生计划、复试录取实

施细则、参加复试考生名单(包括考生姓名、考生编号、初

试各科目成绩等)和复试结果（包括考生姓名、考生编号、

初试成绩、复试成绩、总成绩、学习方式及是否拟录取等）

信息应及时在网站上公布、公开、公示。

6.严肃考风考纪。各学院要加强对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，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纪律、保密纪律和廉洁纪律，复试

工作相关人员当年不得有直系亲属或利害关系人参加本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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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复试，坚决抵制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，做到公平、公正，

并按有关规定对相关申诉和举报及时调查处理。

四、复试时间及主要工作安排

日 期 主要工作安排

3月 30日前
各学院完成“云考场”远程面试系统的培训和测试

工作，确保正常使用。

4 月 1 日前

各学院提交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

单、监督小组成员名单、复试工作实施细则、应急

预案、复试录取培训工作安排、一志愿复试考生名

单等材料至研究生处、研究生院（筹）审核、备案。

4月 15日前

各学院组织完成一志愿复试，具体时间由学院安排。

复试结束后两天内报送拟录取考生名单至研究生

处、研究生院（筹）审核、备案。

4月 30日前

组织完成调剂志愿考生复试，具体时间由各学院安

排。每次调剂系统开通前两天，需将缺额及拟调剂

人数、调剂时间安排等报研究生处、研究生院（筹）；

调剂复试结束后两天内报送拟录取考生名单至研究

生处、研究生院（筹）审核、备案。

五、其他

未尽事宜，按《泉州师范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

录取工作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泉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处、研究生院（筹）

2022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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